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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日期：2024/12/31 

國泰台灣 ESG 永續高股息 ETF 基金（本基金之配息

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）基金應定期揭露之 ESG 資訊 

 

1. 依據中國民國 110 年 7 月 2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2463 號函一、(八)規定辦理國

泰台灣 ESG 永續高股息 ETF 基金（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）（以下

簡稱「本基金」）之 ESG 資訊揭露。  

2. 基金資產組成符合所訂 ESG 篩選標準之實際投資比重 

本基金標的指數為MSCI 台灣 ESG 永續高股息精選 30 指數，本基金持有符合標的指

數 ESG 篩選規則之證券佔基金規模比例為約 97.30%。(註：標的指數ESG 篩選標

準係依據近一次指數調整時，本基金各成分股之定審資料而定，詳細資產組成請參

閱官網基金持股權重) 

3. 基金採用 ESG 篩選標準與績效指標對成分股篩選標準間之差異 

本基金為指數股票型基金，以追蹤標的指數(MSCI 台灣 ESG 永續高股息精選 30 

指數)績效表現為目標，故本基金所採用之 ESG 篩選標準與標的指數之成分股篩選

標準完全一致。 

上述標的指數採用「MSCI ESG 評級」與「MSCI ESG 爭議分數」作為企業 ESG 永

續評分指標，設定 MSCI ESG 評級達 BB(含)以上與 MSCI ESG 爭議分數 3 分(含)

以上為篩選標準，後續再經過規模與獲利性(市值相當於 7 億美元以上，且年度每股盈

餘為正)，以及殖利率排序等規則來篩選出指數成分股。標的指數之 ESG 篩選標準

詳述如下： 

(1) MSCI ESG 評級達 BB(含)以上，MSCI ESG 評級綜合衡量個別公司的永續風險

（環境、社會、公司治理風險），並為不同地域、產業、屬性的公司提供一個能

夠縱向、橫向比較的參考指標。評級由 MSCI透過大量內外部資料（包括政府、

自治組織、公司揭露事項、媒體等來源），經過標準化的機制，轉換成公司永

續風險的度量而得，其評分過程及結果定期受到檢視。 

(2) 爭議分數達  3 分 (含 )以上者作為合格樣本，使用  MSCI ESG 爭議分數

(Controversy Score)來識別那些涉及非常嚴重爭議的公司。成分股必須具有 3 

分以上的MSCI ESG 爭議分數，才被納入本指數成分股。 

4. 基金為達到永續投資重點和目標，而採取盡職治理行動 

本基金透過行使投票權、關注被投資公司 ESG 表現與企業議合等方式執行盡職治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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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本基金 113 年度共參與議案投票 145 件，其中 141 件議案贊成，3 件議案反

對，1 件議案棄權。 

- A 公司提請解除新選任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，與公司會議討論後，認為

公司無詳細說明兼任行為是否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，以及兼任行為重要性，

故決議反對此議案。 

A 公司提請之改選董事議案，因有獨立董事候選人超過三屆任期，未符合

上市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獨立董事連續任期不宜逾三屆規定，且未針對獨

立性詳細說明理由。故也決議反對此議案。 

- B 公司提請之選舉董事議案，因有獨立董事候選人擔任上市櫃之董事（含

獨立董事）或監察人超過五間，違反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建議，不

宜同時擔任超過五家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（含獨立董事）或監察人之規定，

故決議反對此議案。 

- C 公司股東提案修改公司章程，該股東認為 C 公司章程授權董事會決議股

利分派，有悖「股東行使股東權利」以及「公司治理」之精神，故提案要

求修正本公司章程，將盈餘分派交由股東會決議。惟公司法第 228 條明定

盈餘分派應由董事會提案，且第 240 條規定公司章程可授權董事會決議股

利分派以簡化發放現金股利之程序。觀諸目前大多數知名上市櫃公司盈餘

分派均係由董事會決議，該等實務作法於法有據，與公司治理並無相悖。

故決議棄權此議案。 

(2) 另外，經理公司 113 年度亦與本基金持有成分股 D 公司、E 公司與、F 公司與

G 公司進行議合，鼓勵公司精進 ESG 作為及訂定更多永續目標，摘要議合結

果如下表。 

 

D 公司 

 

國泰與 D 公司議合，推動其採取減碳策略，在環境保護方面，

儘管單位用電與碳排增加且產能利用率下降，公司採購綠電、

自建太陽能，並規劃至 2050 年達淨零目標，且正在開發負碳技

術。公司治理上，改善了獨立及女性董事比例，計劃於 2027 年

符合法規要求。 

E 公司 

 

國泰與 E 公司議合，了解其在 ESG 各個面向皆有相當程度的作

為，然未充分對外揭露，因此建議其加強揭露，可望提升 ESG 

評級。環境方面，公司已經通過 SBT 審核，明年度報告書會揭

露短中長期階段性目標。 

F 公司 國泰與 F 公司議合，了解其展現出對 ESG 的承諾，除了自行提

出 2050 年達成淨零碳排放，更承諾設立 SBTi 淨零目標。公司

積極採用再生能源，並著眼於研發節能技術，全力推動產品優

化與潔淨科技。此外，F 公司也與供應商密切合作，減少範疇三

排放，同時加強公司治理，選任獨立董事，確保治理的公正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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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透明度，展現永續發展的長遠願景。 

G公司 國泰與 G 公司議合，在環境保護方面，公司表示將透過強化能

源管理，減少能源耗損，以及逐年增加再生能源比例，致力降

低環境衝擊，以達成範疇一與範疇二在 2050 年淨零策略中的減

碳目標。公司治理上，國泰建議公司提高女性董事比例，儘管

實務上有其難度，公司承諾持續尋找適當女性董事人選。 

 

三、特此公告。 


